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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请〔2019〕172号                    签发人：孔  瑜


[bookmark: OLE_LINK1]芒东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
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口帮扶资金罗岗农贸市场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  
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印发<关于省属企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云组通 〔2019〕45号）文件精神，为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扎实做好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口帮扶罗岗村集体经济资金50万元用于罗岗村农贸市场建设，芒东镇人民政府精心组织人员编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特恳请梁河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准实施为盼。
当否，请批示。


附件1：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口帮扶资金罗岗农贸市场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芒东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24日




                                                    
芒东镇党政综合办                   2019年12月24日   
附件1
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口帮
扶资金罗岗农贸市场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印发<关于省属企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云组通 〔2019〕45号）文件精神，扎实做好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口帮扶罗岗村集体经济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村自然资源情况：
（一）村情概况。罗岗村委会所在地位于芒东镇政府西南部，距离芒东镇政府所在地8公里，距县城30公里。辖9个自然村，18个村民小组，是全县人口最多的行政村，现有农户970户4594人，其中：汉族155户737人，傣族789户3749人，景颇族26户108人。全村面积26.51平方公里，海拔1095米，年平均气温18.30 ℃，年降水量1247.7毫米。全村耕地面积7612亩，其中：水田面积4546亩，旱地3066亩。主要产业以种植水稻、甘蔗、烤烟为主，外出务工也渐渐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2018年农村经济总收入4591万元，农民总收入367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17元。罗岗村于2017年被识别为贫困村，现有在册建档立卡户187户778人，其中：已脱贫166户719人，目前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未脱贫21户59人，贫困发生率为1.29%。2019年计划脱贫7户22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89%。
[bookmark: _Toc22536]（二）村党组织概况。罗岗村下设党总支1个，党支部9个，罗岗村党总支共有党员99人，其中正式党员97人，预备党员2人；女党员18名，男党员81名；60岁以上党员20人。现有党员活动室9个。
（三）罗岗村集体经济概况。罗岗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收入来源单一，主要靠上级扶贫资金入股分红，目前经营性纯收入仅为2.5万元（烤房管护费2万元、铁塔公司基站用地租赁费0.5万元）。
二、项目名称：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口帮
扶资金罗岗农贸市场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芒东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实施法人代表：孔 瑜
项目实施负责人：杨定旭
项目具体负责人：杨朝庚  王晓明 
五、项目建设地点：罗岗村委会罗岗自然村
六、结构类型：钢架房。
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资金使用计划、资金来源
 主要建设内容：
（一）资金使用计划：项目总投资500398.9元，其中：工程直接费489998.9元，占总投资的98%；项目前期经费（设计费、预算费、审计费、监理费）10400元，占总投资的2%。
（二）主要建设内容：
1.商铺建设（含装修），308.21平方米，每平方米1100元计划投入资金339031元；
3.简易钢架商铺695.32平方米，每平方米217.12元计划投入资金150967.9元；
4.设计费5000元；
5.监理费5000元；
6.预算费250元；
7.审计费150元；
项目总投资500398.9元，其中：工程直接费489998.9元，其他费10400元，投入2019年壮大村集体经济中央补助资金500000元。
（三）资金来源：2019年壮大村集体经济中央补助资金
（四）附件：项目投资概算表
	梁河县芒东罗岗街商铺建设工程

	
	单位工程
	单位
	工程量
	单价
	单位
	总价（元）

	1
	商铺建设（含装修）
	平方米
	308.21
	1100.00 
	元/㎡
	339031

	2
	简易钢架商铺
	平方米
	1035
	217.12
	元/㎡
	150967.9

	4
	设计费1%
	
	
	
	
	5000

	5
	监理费1.5%（其中0.5%为自筹）
	
	
	
	
	7500

	6
	预算费5‰
	
	
	
	
	250

	7
	审计费3‰
	
	
	
	
	150

	8
	汇总
	500398.9

	    说明：1、施工过程遇到特殊情况，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做相对应调整；

	          2、道路走向及坡度根据可现场进行相对应调整；

	          3、挡土墙高度以挡墙基础开挖后实际高度为准；

	          4、工程量以实际工程量为准。



八、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bookmark: _Hlk500756288]（一）2019年10月底完成项目的前期工作；
（二）项目计划于2019年12月底完成招标进场施工，2020年2月底完成项目建设。
（三）计划2020年2月全部建设完成交付使用。
（四）技术管理
在县住建局的指导下，具体技术管理由芒东镇人民政府项目办负责，严格按照招投标法选择有资质、经验丰富的施工队严格按项目规划、设计标准进行施工，加强镇级、村组对项目建设施工的监督，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五）资金管理
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口帮扶罗岗农贸市场建设资金，实行专人专账管理，实行项目实施单位报账。根据项目建设进度，乡镇可适当预拨工程款，预付款拨付原则上不超过合同价款的50％，待项目竣工结束，通过乡级验收后实行一次性结算，并报请县人民政府进行县级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若无工程质量问题，经承包人提出申请，发包人复检无异议后不计利息退回3％质量保证金。
九、项目参建单位
（一）设计公司：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请有房建设计资质的公司进行设计。
（二）招投标代理公司：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招标代理公司。
（三）造价咨询公司：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
（四）施工单位：根据招投标法，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五）监理单位：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监理公司。
（六）审计单位：由上级部门确定。
十、责任主体
责任单位：梁河县芒东镇人民政府。
十一、保障措施
（一）梁河县芒东镇配合监理单位进行监管。
（二）项目完工后，芒东镇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人员按程序进行项目验收工作。
十二、公示公告
项目收到资金下达文件后，及时将文件在芒东镇门户网站进行公示，项目竣工验收后及时将资金使用及完成工程量进行公告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到事前公示事后公告。
十三、建成后效益分析
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口帮扶罗岗农贸市场建设项目的实施,
一、经济效益：农贸市场完成改造后，新市场主要经营区占地面积约为2500平方米，拟建设固定铺面12个，每月出租100元，预计收入12个×12月×100元/个/月=1.44万元/年；200个摊位×12月×20元/个/月=2.88万元/年，合计4.32万元/年。减去管理费、卫生费1万元/年，纯收入3.32万元/年。按照村委会注资50万元、村集体土地入股约50万元（4亩×12.4万元/亩）折算，村委会可实现年收益3.32万元/2=1.66万元占总收益的50%。
二、社会效益：提高村党总支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村党总支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项目的示范带动，激活现有的闲置资源和产业基础，完善全村产业结构，扩宽村民致富途径，党员群众更加坚定跟党走。
三、生态效益：罗岗村农贸市场效益得以激活，产生效益后农贸市场卫生由专人打扫管理，白色垃圾乱扔乱放的情况得到改善、生态环境得到更好保护。
四、示范带动作用：项目区群众收入明显，对推进脱贫攻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通过项目的实施，使群众生产收入稳步增长，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同时也能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与全镇、全县同步迈入小康生活。
                       


梁河县芒东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24日       





